
    台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用印申請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

案（事）由  份數 式   份 

請印種類 

(請v選) 

□本校大印          □小官章              □校長職章 

□校長職銜簽字章   □校長簽字章         □本校條戳  

□校長私章 

備  考 

 

申 請 人（承辦人） 單 位 主 管 會     辦  批         示 

單位： 

姓名： 

電話：  

   

 

附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除已決行之公文外，凡須加蓋校印等文件，均需填寫本單申請用印。 

二、本用印申請單應依陳核程序核決後始送秘書室用印。 

三、教職員身分證明（例：保證書）申請用印須知會人事室。 

四、不辦文稿之建教合作計畫參加投標文件用印，請填寫「建教案授權競

標用印申請單」。 

 

 


